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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湖 北 省 委 宣 传 部
湖 北 省 教 育 厅 文件

鄂宣文 〔２０１４〕５６号

关于组织２０１４年全省哲学社会科学

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，省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工作安排，定于１２月５日至１４日举办２０１４年全省哲学

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地点

时间：１２月５日至１４日，共１０天。１２月４日报到。

地点：武汉东湖碧波宾馆。

二、研修对象及选送要求

１．研修对象：各高校、省委党校、省社科院科研 （社科）

处负责人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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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具体名额见附件１）。

２．选送要求：

（１）各单位选送的研修学员年龄一般在 ５５岁以下，教学科

研骨干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般要有副高以上职称。各高校要

积极选派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参加培训。凡已参加过中央及省哲学

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研修的同志不再列入选送范围。

（２）学员学习期间，不再承担原单位安排的教学科研、会

议、出国访问、考察及其他工作任务。

（３）选送学员请按时报到，无特殊情况，原则上不得请假。

３．各高校学员的选派和通知由各单位科研处负责。

三、研修经费

研修期间，学员统一安排食宿；学员往返路费由所在单位承

担；学员医疗费用就医时交纳现金，凭收据回原单位报销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１请研修学员于１２月４日持单位介绍信报到。报到地点：东

湖碧波宾馆 （磨山老大门旁，乘 ４１３、４０１、４０２路车到梅园站下

车即可到达，宾馆总台联系电话：０２７—８７５１０７２０）。

２每位学员办理入学手续时交 《２０１４年全省哲学社会科学教

学科研骨干研修学员登记表》１份 （见附件２，此表可复印），并

交近期小二寸免冠正面照片２张。

３各单位务必于１１月 ２８日前将学员名单报送省教育厅思政

社科处 （《报名回执》见附件 ３，联系电话：０２７－８７３２８００９，电

子邮箱：ｈｕｂｓｚｃ＠１２６ｃｏ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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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２０１４年全省哲学社会科学

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各期名额分配表

单位名称 名额 单位名称 名额

武汉大学 ２ 华中科技大学 ２

华中师范大学 ２ 武汉理工大学 ２

中国地质大学 （武汉） ２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２

华中农业大学 ２ 中南民族大学 ３

湖北大学 ３ 武汉科技大学 ３

三峡大学 ３ 长江大学 ３

江汉大学 ３ 湖北工业大学 ３

武汉工程大学 ３ 武汉纺织大学 ３

湖北中医药大学 ３ 武汉轻工大学 ３

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３ 湖北民族学院 ３

湖北医药学院 ３ 湖北经济学院 ３

湖北警官学院 ３ 武汉体育学院 ３

湖北美术学院 ３ 武汉音乐学院 ３

湖北师范学院 ３ 湖北文理学院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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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名称 名额 单位名称 名额

湖北工程学院 ３ 湖北科技学院 ３

黄冈师范学院 ３ 湖北理工学院 ３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３ 荆楚理工学院 ３

武汉商学院 ３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２

武汉东湖学院 ２ 汉口学院 ２

武汉工商学院 ２ 武昌理工学院 ２

武昌工学院 ２ 文华学院 ２

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２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２

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２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２

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２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２

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２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２

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２ 鄂州职业大学 ２

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 ２ 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２

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２ 长江职业学院 ２

湖北省委党校 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５

合　计 １５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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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14 年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员登记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照片
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

政治

面貌

参加工

作时间

掌握何

种外语

专业技

术职务

专业及研

究方向

现任

职务

电话、手

机

最高学

位（学

历）获

得 时

间、学

校

国内

国际

工

作

简

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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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

习

、

培

训

简

历

身

体

健

康

状

况

（单位医院或指定医院检查合格）

单

位

推

荐

意

见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３

报 名 回 执

单　　位：　　　　　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　　　　　手　机：

姓 名 性别 所在单位及职务、职称 手　机

　　 （注：本表可复制。请各单位务必于 １１月 ２８日前将学员名
单报送省教育厅思政社科处，联系电话：０２７－８７３２８００９，电子邮
箱：ｈｕｂｓｚｃ＠１２６ｃｏｍ。）

　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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